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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收入 支出 結餘 備註

95 37,120 0 37,120 餘額結轉至校務基金

96 55,890 0 55,890 餘額結轉至校務基金

97 73,150 0 73,150 餘額結轉至校務基金

98 101,163 0 101,163 餘額結轉至校務基金

99 176,908 0 176,908 餘額結轉至校務基金

100 88,840 16,080 72,760 餘額結轉至校務基金

101 95,004 64,892 30,112 餘額結轉至校務基金

102 86,744 55,148 31,596 餘額結轉至校務基金

103 35,248 17,315 17,933
餘額於107年度結轉至

校務基金

合計 750,067 153,435 596,632

備註：

一、

二、

三、

國立嘉義大學

95～103年度貴重儀器收支一覽表

依據本校99年12月7日99學年度第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國立嘉義大學貴

重儀器及一般性儀器管理要點」第七點略以「…所收取之使用費依本校校

務基金20％，儀器所屬單位80％之原則分配，校外使用單位繳交之使用費

扣除管理費15％後，餘額依本校校務基金20％，儀器所屬單位80％之原則

分配…。」。

資料來源：本校主計室（截至104.01.06）。

依據本校102年8月1日102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國立嘉義大學

貴重儀器及一般性儀器管理要點」第七點略以「…校外使用單位繳交之使

用費扣除管理費10％後，餘額依本校校務基金20％，儀器所屬單位80％之

原則分配…該分配金額自分配次年度起，3年度內使用完畢，如有餘額悉

數結轉至校務基金統籌運用。」，自107年度起始將103年度餘額結轉至校

務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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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開設貴重儀器訓練課程意願調查表 
 

儀器名稱： 

儀器管理單位： 儀器管理人： 

開設儀器訓練課程：□是 □否 聯絡電話： 

儀器訓練課程內容： 

一、 

 （一） 

 （二） 

二、 

三、 

目前業務推展困難與建議： 

一、 

 （一） 

 （二） 

二、 

三、 

備註： 

各單位如有意願針對所屬貴重儀器開設訓練課程，惠請於 103 年 9 月 23 日（二）下午 3時前，

逕將本表以電子檔傳送至 eric678@mail.ncyu.edu.tw 研究發展處楊宗鑫先生，俾利彙辦後續

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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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開設貴重儀器訓練課程補助款申請表 
 

儀器名稱： 

儀器訓練課程名稱： 

預計辦理日期、場次：○年○月○日至○年○月○日，共○場 

儀器管理單位：  

儀器訓練課程授課人數： 訓練課程自籌款：○元 

儀器管理人： 訓練課程補助款：○元 

聯絡電話： 訓練課程總經費：○元 

儀器訓練課程內容： 

一、 

 （一） 

 （二） 

二、 

三、 

儀器訓練課程預期成效： 

一、 

 （一） 

 （二） 

二、 

三、 

申請人 單位主管 學院院長 研究發展處 主計室 校長 

      

◎備註：請檢附 校長同意專簽及訓練課程經費編列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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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開設貴重儀器訓練課程活動成果報告書 
儀器訓練 

課程名稱 
 

主(協)辦單位  

授課日期  訓練課程自籌款  

授課地點  訓練課程補助款  

授課人數  訓練課程總經費  

一、訓練課程宗旨或目標： 

   

二、訓練課程內容簡介或流程： 

   

三、參展（參加）單位及參展件數： 

   

四、訓練課程執行情形： 

   

五、具體成果： 

   

六、自評（成效或優點、待改進之處）與改進建議： 

   

七、附件資料： 

   

活動照片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填表人 單位主管 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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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國立嘉義大學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國立嘉義大學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國立嘉義大學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    

民國 94 年 4 月 26 日 93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9 年 12 月 7 日 99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高貴重儀器設備使用效益，以提

升教學品質及研究水準，特訂定國立嘉義大學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設置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設委員 9至 11 人，由

研發長、總務長、師範學院院長、人文藝術學院院長、管理學院院長、

理工學院院長、農學院院長、生命科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 

        遴選委員： 

        （一）校長遴請副校長 1名為委員並兼任主任委員。 

        （二）其餘委員，由校長遴選校內教師擔任之，委員任期為 2年。本

委員會置執行秘書 1人，由主任委員聘請之。 

第三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以校、院、系申請單位之貴重儀器（100 萬元以上）之購置

與維護。 

        （二）審查各單位之貴重儀器管理使用辦法。 

        （三）追蹤考核各單位貴重儀器設備管理、維護與使用狀況。 

        （四）年度檢討貴重儀器之經費預算、執行績效等事項。 

        （五）貴重儀器之經費申請及維護。 

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年度至少召開會議 1次以上，由主任委員主持，主任委員

不能主持會議時，指定委員 1人代理之。 

第五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各相關單位列席。 

第六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各決議事項，需經出

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方為通過。 

第七條 本校各學院得依需要設「院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經院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 

第八條 本辦法實施細則另訂之，經本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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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為提高貴

重儀器設備使用效

益，以提升教學品質

及研究水準，特訂定

「國立嘉義大學貴

重儀器管理委員會

設置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為提高貴

重儀器設備使用效

益，以提升教學品質

及研究水準，特訂定

「國立嘉義大學貴

重儀器管理委員會

設置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 

本條文未修正。 

第二條 本校貴重儀器管理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委員會）設委員 9

至 11 人，由研發

長、總務長、師範學

院院長、人文藝術學

院院長、管理學院院

長、理工學院院長、

農學院院長、生命科

學院院長為當然委

員。 

    遴選委員： 

    （一）校長遴請副校

長 1 名為委員

並兼任主任委

員。 

    （二）其餘委員，由

校長遴選校內

教師擔任之，

委員任期為 2

年。本委員會

置執行秘書 1

人，由主任委

員聘請之。 

第二條 本校貴重儀器管理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委員會）設委員 9

至 11 人，由研發

長、總務長、師範學

院院長、人文藝術學

院院長、管理學院院

長、理工學院院長、

農學院院長、生命科

學院院長為當然委

員。 

    遴選委員： 

    （一）校長遴請副校

長 1 名為委員

並兼任主任委

員。 

    （二）其餘委員，由

校長遴選校內

教師擔任之，

委員任期為 2

年。本委員會

置執行秘書 1

人，由主任委

員聘請之。 

本條文未修正。 

第三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以校、院、

系申請單位之

貴重儀器（100

第三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以校、院、

系申請單位之

貴重儀器（100

本條文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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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以上）之

購置與維護。 

    （二）審查各單位之

貴重儀器管理

使用辦法。 

    （三）追蹤考核各單

位貴重儀器設

備管理、維護

與使用狀況。 

    （四）年度檢討貴重

儀器之經費預

算、執行績效

等事項。 

    （五）貴重儀器之經

費 申 請 及 維

護。 

萬元以上）之

購置與維護。 

    （二）審查各單位之

貴重儀器管理

使用辦法。 

    （三）追蹤考核各單

位貴重儀器設

備管理、維護

與使用狀況。 

    （四）年度檢討貴重

儀器之經費預

算、執行績效

等事項。 

    （五）貴重儀器之經

費 申 請 及 維

護。 

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每每每學學學學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至 少 召 開 會 議 1

次，由主任委員主

持，主任委員不能主

持會議時，指定委員

1人代理之。 

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年度每年度每年度每年度至

少召開會議 1 次以以以以

上上上上，由主任委員主

持，主任委員不能主

持會議時，指定委員

1人代理之。 

一、「每年度」修正為「每學

年度」。 

二、本條文酌作文字修正。 

第五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得

視需要邀請各相關

單位列席。 

第五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得

視需要邀請各相關

單位列席。 

本條文未修正。 

第六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應

有三分之二以上委

員出席，各決議事

項，需經出席委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方

為通過。 

第六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應

有三分之二以上委

員出席，各決議事

項，需經出席委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方

為通過。 

本條文未修正。 

第七條 本校各學院得依需

要設「院貴重儀器管

理委員會」，經院務

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七條 本校各學院得依需

要設「院貴重儀器管

理委員會」，經院務

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條文未修正。 

第八條 本辦法實施細則另

訂之，經本委員會通

過後實施。 

第八條 本辦法實施細則另

訂之，經本委員會通

過後實施。 

本條文未修正。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

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

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 

本條文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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